







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江西省医保
医疗服务项目支付管理目录（2024年）》的通知
赣医保字〔2024〕18号
[bookmark: _GoBack]
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省医疗保障监测中心：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规范和改进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参保人员的医疗服务保障水平，根据《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工作的通知》（赣医保字〔2022〕30号）要求，我局制定了《江西省医保医疗服务项目支付管理目录（2024年）》（以下简称《项目目录（2024年）》），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目录（2024年）》适用于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参保人员医疗服务项目费用以及强化管理的政策依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经基本医保按规定支付后，超过基本医保年度封顶线或达到大病保险起付线的，依参保人员身份分别纳入职工或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范围按规定支付。
二、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做好《项目目录（2024年）》的组织实施工作，严格执行《项目目录（2024年）》，遵循《项目目录（2024年）》规定的“项目名称”“项目内涵”“除外内容”“计价单位”“说明”“支付类别”“备注”，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法增加目录内医疗服务项目，也不得自行调整目录内医疗服务项目的支付类别、范围、比例或另设立医保支付标准。《项目目录（2024年）》共4633个，其中甲类3337个，乙类1296个。“乙类”医疗服务项目，以项目价格为基准，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先由参保人先行自付10%后，再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分担办法支付。“血液制品”和“伴随服务”等非医疗服务项目，按原医保支付政策执行。
三、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结合《项目目录（2024年）》管理规定以及相关部门制定的操作规范、临床诊疗指南等，完善智能监控系统，要建立医疗服务项目使用监测制度，对费用高、用量大的医疗服务项目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采取措施促进定点医疗机构合理检查、合理治疗，不断完善医疗服务项目费用审核办法，严格医疗服务项目费用支付管理，将定点医疗机构执行使用《项目目录（2024年）》情况纳入定点服务协议管理和考核范围。
四、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在落实《项目目录（2024年）》的同时，还要指导各地医保经办机构，抓好《项目目录（2024年）》的落地执行，对所辖定点医疗机构开展《项目目录（2024年）》政策解读和培训。《项目目录（2024年）》中所有“诊察费”和“床位费”的运维工作，由各统筹区医疗保障部门根据本统筹区收费政策和待遇政策，报省医疗保障局备案后，自行组织实施、调整，切实保障参保群众待遇不受影响。《项目目录（2024年）》中其他医疗服务项目的运维工作，由省医疗保障监测中心统一实施。
五、各定点医疗机构在《项目目录（2024年）》执行过程中，要加强管理，健全工作机制，确保政策落地见效；要对广大医务人员、参保人员开展政策解读和服务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六、《项目目录（2024年）》自2024年6月1日起正式执行，《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江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支付管理目录（2023年）〉的通知》（赣医保字〔2023〕32号）同时废止。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省医疗保障局报告。如遇国家有关政策调整，及时按相关要求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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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江西省医保医疗服务项目支付管理目录（2024年）


江西省医疗保障局
202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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